
南通市率先基本实现

气象现代化进程监测评价工作的实施意见

（市气象局  市统计局  2013年9月6日）

根据《省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气象现代化建设的意见》（苏政发〔2012〕94号）、《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气象局省统计局关于开展气象现代化指标进程监测评价意见的通知》（苏政办发〔2012〕171号）、《江苏省气象局、江苏省统计局关于开展基本实现气象现代化指标进程监测评价工作的通知》（苏气发〔2012〕85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现就我市在苏中地区率先基本实施气象现代化进程监测评价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气象现代化进程监测依据

按照全省率先基本实现气象现代化建设指标要求，在广泛调研市内外相关情况，认真分析我市气象事业发展面临的形势和存在差距，征求相关部门及专家、管理人员意见的基础上，结合我市市情特点，制定南通市基本实现气象现代化指标体系，监测评价工作以该指标体系为依据。

二、气象现代化进程监测范围和指标体系内容

气象现代化进程监测范围为市和县（市、区）两级。

指标体系包括五大体系十七项指标，涵盖气象观测、气象预报、气象服务、气象科技与支撑保障等气象工作的主要方面。具体为现代气象观测体系5项、气象预报体系4项、气象服务体系4项、气象科技体系2项、支持保障体系2项（详见附件2）。

现代气象观测体系（权重为22）。该体系指标主要反映陆地、沿江、近海气象观测、大气垂直观测、交通、农业气象观测、大气成分气象观测设备先进性和自动化程度、气象观测时空分辨率、观测信息收集分发能力及对气象（包括灾害性天气）的监测能力，同时，台站的建设保证观测环境观测数据准确性、代表性和连续性。

气象预报体系（权重为26）。该体系主要反映社会最为关注的今明两天晴雨、最高最低气温预报、灾害性天气预警、短期气候预测的准确性和突发灾害性天气预警提前的时间。

气象服务体系（权重为24）。该体系主要反映电视、广播、手机短信、微博传播气象灾害预警信息绿色通道等气象灾害预警信息传播、网络建设程度。反映气象灾害防御规划和应急预案、地方气象防灾减灾机构、气象灾害风险区划、气象灾害防御工作纳入政府工作部署和考核体系等方面构成的气象灾害防御体系完备率，气象科普知识及气象灾害预警防御基本知识普及程度，以及党委、政府、气象高影响行业及城镇和农村居民对气象服务的满意程度。

气象科技体系（权重为14）。指标主要反映气象科技创新能力、气象科技成果应用能力、气象科技研发能力，体现气象业务发展潜力和科技创新能力，以及气象科技人才队伍结构的现代化水平。

支撑保障体系（权重为14）。指标主要反映气象现代化发展所依赖的资金、科技与人才等重点资源情况。地方与中央财政经费支持比反映地方与中央投入的匹配支持力度和协调性。同时也反映我市气象台站建设依据“一流台站”的建设标准，建设既能保证气象现代化业务承载的需要，又能满足气象工作的环境舒适要求。

三、气象现代化监测方法

对气象基本现代化实现程度的评价，采用综合加权评分和百分制的监测方法，即根据各项指标的重要性赋予相应的权重，并依据单项指标实现程度和对应权重测算得分，计算综合总分，来评价基本实现现代化进程状况。单项指标和总分测算方法为：

单项指标得分=实现程度×权重（0≤得分≤权重）

总分＝各单项指标得分之和（0≤总分≤100）

单项指标实现程度计算：

正指标（如气象观测自动化率）实现程度=（实际值÷目标值）×100%

逆指标（如观测信息传输时效）实现程度=（目标值÷实际值）×100%

实现程度值大于100%时，按100%计算。

单项指标实际值计算依照指标体系说明所列的计算公式（方式）计算得到。

根据指标总分开展综合进程监测，测算在不同阶段所处的状态。综合评分达到90分以上，单项指标实现程度达到90%以上，即为“基本实现”。

四、气象现代化进程监测工作分工与职责

气象现代化进程监测工作由市气象局、市统计局牵头组织，联合组成工作组，联合工作组设在市气象局，承担组织实施进程监测的各项具体工作。工作组根据指标体系要求负责市级相关指标数据的收集处理，对相关基础数据进行抽查与复核，审核认定全市及各县（市、区）数据，整理计算各指标实际值及总体实现程度，编写全市进程监测评价报告，并及时报送省级工作组。同时，指导各县（市、区）规范开展进程监测工作。

各县（市、区）气象局、统计局联合组成工作组负责收集并向市级工作组上报本地监测基础数据。

市、县（市、区）工作组负责搜集整理地方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在推进基本实现气象现代化进程中采取的政策措施和取得的成效、存在问题和困难及进程监测工作情况等信息，并及时汇总上报省级工作组。

五、工作程序与时间安排

气象现代化建设监测评价工作自2013年起，每年对全市及各县（市、区）基本实现气象现代化总体实现程度按以下程序进行监测评价。

（一）每年2月底前，县（市、区）级工作组收集整理本地上年度指标体系相关数据，以书面和电子格式上报市级工作组。

（二）每年3月底前，市级工作组收集本级上年度指标体系相关基础数据，审核、认定分县（市、区）上报数据，编写本市进程监测评价报告，以书面和电子格式上报市政府和江苏省气象局。

（三）适时向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反馈监测评价结果，引导各地明实情、找差距、求实效，并向社会公开气象现代化建设的主要成果。

六、相关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进程监测评价工作。到2016年全市率先基本实现气象现代化是市委、市政府对气象工作提出的明确目标。用具体指标数据量化跟踪进程，推动建设，也是对各地落实工作的引导和检查。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进程监测工作重要性，加强组织领导，加强协调配合，在推进气象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做好进程监测工作，求真务实，保证数据真实反映进程。

（二）建立健全进程监测评价工作机制。进程监测评价环节多、涉及面广，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主动配合。气象、统计部门要建立联系协调制度，各地也要建立相应的工作机制，规范工作流程，落实进程监测工作负责人和具体承办人，安排必要的工作经费，明确责任制度，保证准确及时取得各项指标数据。各级气象、统计部门对本级上报的指标数据及监测评价报告负责。

（三）执行统一的进程监测评价制度。各地开展的相关监测评价必须严格按照指标体系及说明所列公式、本办法的监测方法及要求，做好指标监测相关基础数据的采集、处理、审核和进程评估等工作，做到方法统一、口径统一，确保基本实现气象现代化进程指标数据的真实、准确。

附件
南通市率先基本实现

气象现代化指标体系及相关说明

一、指标体系

南通市率先基本实现气象现代化指标体系包括四大体系17个指标。
南通市率先基本实现气象现代化指标体系

	指标名称
	单位
	现状值
	目标值
	权重(分）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一、气象观测
	22

	1.气象观测网建成率
	%
	60
	70
	80
	90
	90
	6

	2.沿江近海气象观测平均空间分辨率
	km
	—
	—
	50
	50
	50
	3

	3.气象观测自动化率
	%
	50
	60
	70
	80
	90
	5

	4.观测信息传输时效
	分钟
	10
	8
	5
	3
	3
	4

	5.观测环境综合评分
	分
	78
	83
	85
	88
	≥90
	4

	二、气象预报
	26

	6.短期天气预报准确率
	%
	84
	85
	86
	87
	≥88
	8

	7.灾害性天气预警准确率
	%
	76
	77
	78
	79
	≥80
	8

	8.突发灾害性天气预警提前时间
	分钟
	0-15
	16
	17
	18
	≥20
	5

	9.短期气候预测准确率
	%
	60
	62
	65
	67
	70
	5

	三、气象服务
	24

	10.气象预警信息覆盖面
	%
	86
	87
	88
	89
	≥90
	7

	11.气象灾害防御体系完备率
	%
	57
	70
	80
	80
	80
	6

	12.气象科普知识普及程度
	%
	60
	65
	75
	80
	80
	4

	13.气象服务满意度
	%
	84
	85
	86
	87
	≥88
	7

	四、气象科技
	14

	14.科技成果转化率与投入比重
	%
	50
	55
	60
	70
	80
	7

	15.气象科技人力资源水平
	%
	61
	65
	70
	75
	85
	7

	五、支持保障
	14

	16.地方与中央财政经费支持比
	%
	42
	60
	75
	85
	100
	7

	17.台站基础设施建设达标率
	%
	50
	63
	75
	88
	100
	7


二、指标体系说明

指标体系围绕气象工作重点领域、关键问题，涵盖气象观测、气象预报、气象服务、气象科技与支持保障等气象工作的主要方面，体现气象现代化共性特征和南通市情特点，考虑社会对气象工作的期望。指标定量为主，并与定性结合。17项指标具体指标说明及计算公式如下。 

1．气象观测网建成率（A）。反映气象观测设备先进性、气象观测时空分辨率、灾害性天气监测能力（观测分辨率越高，对各类灾害性天气监测能力越强）。

A=〔（A1+A2+A3+A4+A5）/5〕×100%

A1=陆地气象观测站点数/全市陆地气象观测平均水平站距小于等于10km的站点数

A2=大气垂直观测（包括新一代天气雷达、风廓线仪、L波段雷达）站点数/全市气象垂直观测平均水平站距小于等于80km的站点数

A3=交通气象观测站点数/全市高速公路交通气象观测平均水平站距小于等于10km的站点数

A4=农业气象观测站点数/反映全市农业气象状况所需站点数

A5=大气成分（含温室气体）气象观测站点数/反映全市大气成分状况所需站点数

2．沿江近海气象观测平均空间分辨率（B）。反映适应沿海开发需求气象基础观测质量。浮标气象观测站、海上平台、海洋气象观测站、船载气象观测站、近海海上气象梯度综合观测站分布数量。
B=沿江近海气象观测站点数/全市沿江、海洋气象观测平均水平站距小于等于50km的站点数

B=（全市海岸线总长度+全市江岸线总长度）/建成沿江近海气象观测站点数

3．气象观测自动化率（C）。反映气象观测自动化程度，体现观测技术从人工到自动的技术进步进程。

C=〔（C1+C2+C3+C4+C5）/5〕 ×100%

C1=地面气象要素自动观测个数/地面气象观测要素个数

C2=能见度自动观测站点数/能见度观测站点数

C3=大气垂直自动探测站点数/大气垂直探测站点数

C4=云自动观测站点数/云观测站点数

C5=（天气现象自动观测站点数×天气现象自动观测项目数）/（天气现象观测站点数×天气现象观测项目数）

4．观测信息传输时效（D）。表征各类气象观测信息从观测设备端到数据应用平台的时间，包括经气象通讯网络传输、收集、分发及数据计算处理的耗时，综合反映气象信息网络的水平及高性能计算机峰值计算的能力，观测信息传输处理时间越短越优。

D=观测信息到达应用平台的时间-观测设备端发送观测数据的时间

5.观测环境综合评分（E）。气象观测环境优劣直接影响气象观测信息的准确性、代表性、连续性，影响气象预报预测的准确性，指标反映气象台站获得准确并具代表性气象观测信息的能力。

E=各国家级气象台站观测环境得分之和/全市国家级气象观测台站的总个数

单个台站气象观测环境得分按照我国地面气象台站观测环境评分方法计算。主要考虑观测场周围建构筑物、路基、水体、高杆植物、干扰源等对气象观测的遮挡、干扰等影响。

6.短期天气预报准确率（F）。短期天气预报包括今明两天天气晴雨预报和最高、最低气温预报，是社会公众对气象预报的第一关注和需求。指标综合反映了日常天气预报准确性。

F=(F1+F2）/2

F1（晴雨预报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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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气温预报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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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灾害性天气预警准确率（G）。综合反映南通台风风雨影响、暴雨（雪）、寒潮、强对流、浓雾天气预报预警能力和水平。

单个灾害性天气预警准确率=预警与实况吻合的次数/（预警与实况吻合的次数+空报的次数）

G=〔（G1+G2+G3+G4+G5+G6）/6〕×100%

G1，G2，G3，G4，G5，G6分别为台风风雨影响、寒潮、强对流、暴雨、暴雪、浓雾天气预警准确率。

8．突发灾害性天气预警提前时间（H）。提前作出灾害性天气预警，有利于提前采取防范措施，减轻或避免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提前时间越长，效果越好。

H=预警发布时间-突发灾害性天气发生时间

9．短期气候预测准确率（I）。短期气候预测主要内容是月内主要天气过程预测，指标反映短期气候预测准确性。

I=月内主要天气过程预测与实况吻合的总次数/预测月内主要天气过程的总次数

与实况吻合是指天气过程性质与实况一致，发生天气过程开始与结束时间与实况误差均不多于两天。

10．气象预警信息覆盖面（J）。指通过各类传播手段将气象预警信息送达受气象灾害影响的社会公众的水平，它是气象防灾减灾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基础。指标用气象预警信息覆盖可到达人数的比例来衡量。

J=（J1+J2+J3+J4+J5+J6+J7）×100%

J1=建立气象灾害预警绿色通道的新闻、公共、综合电视频道数/全市新闻、公共、综合电视频道数

J2=气象信息广播收听率

J3=气象信息电子屏覆盖人数/全市人口数

J4=（气象网站点击数+气象微博关注人数）/全市人口数

J5=预警广播覆盖人数/影响区人口数

J6=气象预警短（彩）信发送人数/影响区人口数

J7=影响区声讯电话拨打人数/影响区人口数

计算结果大于或等于1时，J为1。

11．气象灾害防御体系完备率（K）。建立“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气象防灾减灾机制，完善气象灾害防御规划、应急预案，健全气象灾害防御体系，实施风险管理和应急处置等是《气象灾害防御条例》规定的内容，其完备率综合反映气象灾害防御能力和水平。

K=〔（K1+K2+K3+K4+K5+K6）/6〕×100%

K1=市、县（市、区）建立气象灾害防御规划和应急预案个数/（市、县（市、区）个数×2）

K2=建立气象灾害防御机制的个数/县（市、区）个数（气象灾害防御机制是指气象灾害防御领导指挥组织机构或联席会议制度等）。

K3=县（市、区）成立地方气象防灾减灾机构数/县（市、区）个数

K4=气象灾害防御工作纳入工作部署和考核体系的县（市、区）数/县（市、区）个数

K5=分灾种主要气象灾害风险区划完成个数/当地主要气象灾害种类总数（主要气象灾害包括暴雨（雪）、大风、低温冻害、高温、干旱、雷电等，各地根据气象灾害影响情况确定当地主要气象灾害种类）。

K6=街道或镇有1名气象协理员、村有1名气象信息员的街道、镇、村总数/全市街道、镇、村总个数

12．气象科普知识普及程度（L）。反映社会公众获取、理解和应用气象信息，利用有利气象因素，规避气象灾害风险的能力和水平。
L=〔（L1+L2+L3）/3〕×100%

L1=气象科普纳入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的数量/县级以上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的数量

L2=气象科普知识进课堂（课本）中小学校数量/中小学校数量

L3=被调查的了解气象科普知识及气象灾害预警防御基本知识的人数/被调查人数

L3由各县（市、区）随机发放调查问卷统计分析得到，各县（市、区）调查人数不少于100人，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比例分别在50%左右。

13．气象服务满意度（M）。气象服务主要包括面向党委、政府的决策服务，面向公众的公众服务和面向气象高影响行业的专业专项服务。指标反映气象服务满足社会需求的程度和社会对气象现代化建设成果的总体评价或认可程度。

M=〔（M1+M2+M3+M4）/4〕×100%

M1=对决策服务满意和基本满意人数或部门数/被调查的决策服务对象人数或部门数

M2=对气象服务满意和基本满意的气象高影响行业数/被调查的气象高影响行业数

M3=对气象服务满意和基本满意的城镇居民人数/被调查的城镇居民人数

M4=对气象服务满意和基本满意的农村居民人数/被调查的农村居民人数

调查采用随机发放问卷方式，由气象、统计部门组织，志愿者参与联合进行。M3、M4的调查问卷每个县（市、区）不少于100份。气象高影响行业主要指农业、水利、交通、建设、电力、海洋渔业、海事、国土资源、环境、林业、旅游等行业。

14．科技成果转化率与投入比重（N）。科技成果转化率是指气象科研项目成果在业务服务中的转化应用比例，转化率越高，科技创新对业务服务发展的支撑力越强。气象科技研发投入占气象事业投入的比重，反映对气象科技的投入强度，体现业务服务发展潜力和科技创新能力。

N=〔（N1+N2）/2〕×100%

N1=气象科研项目成果在业务服务中应用的个数/气象科研项目成果数

N2=〔（气象科技研发投入/气象事业投入）×100%〕/2.8%

式中，2.8%为全省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指标“研发（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的目标值。N2≥1时，值为1。

15. 气象科技人力资源水平（O）。反映气象科技创新能力和气象科技成果应用能力，也反映了气象队伍结构的现代化水平。

O=〔（O1+O2）/2〕×100%

O1=（本科以上学历人数/气象从业人员总人数）/75%

O2=（中级以上技术职称人数/气象从业人员总人数）/70%

75%，70%分别为本科以上学历人数、中级以上技术职称人数占全市气象从业人员总人数比例的目标值。

16. 地方与中央财政经费支持比（P）。气象事业是基础性社会公益事业，实行中央和地方财政双重投入预算，其发展需要地方与中央财政保障。指标反映地方与中央投入的匹配支持力度和协调性。

P=（地方财政投入经费/中央财政投入经费）×100%

17. 台站基础设施建设达标率（Q）。指标反映气象台站基础设施承载气象业务服务的能力。

Q=〔基础设施达标气象台站数/全市气象台站总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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